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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云浮市省级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

（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）管理实施细则》

解读

一、制定《云浮市省级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（普惠性制

造业投资奖励）管理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“实施细则”）的背

景情况是什么？

根据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政厅印发广东省先

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（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励）管理实施细则

（修订本）的通知》(粤工信技改函〔2022〕7 号)等有关规定，

省财政根据各地市在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

间符合条件的制造业项目新增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情况，对各地

市入库项目予以事后奖励（奖励额度按制造业“测算项目”新增

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不超过 2%的比例），并要求各地市制定本

地评审遴选“支持项目”的实施细则，明确具体项目支持范围、

方式和标准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财政局联合制定实施细则过

程中，充分调研论证，借鉴省、兄弟市有关优秀经验，结合我市

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、支持制造业项目引进建设等工作要求，

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，修改完善后形成本实施细则。

二、制定《实施细则》有哪些主要依据？

制定《实施细则》主要依据包括：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

于印发广东省加快先进制造业项目投资建设若干政策措施的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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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(粤府〔2021〕21 号)和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财

政厅印发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（普惠性制造业投资奖

励）管理实施细则（修订本）的通知》(粤工信技改函〔2022〕

7 号)等。

三、《实施细则》适用范围及实施时限?

《实施细则》适用于项目实施地在云浮市境内，诚信经营、

依法纳税，并已取得投资主管部门核准、备案等审批文件的制造

业企业。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

日。

四、《实施细则》中提到的测算项目和支持项目是什么？

测算项目指经评审后符合条件的用来测算投资奖励资金额

度的制造业项目；支持项目指按照投资奖励资金使用范围经评审

遴选后予以支持的制造业项目。测算项目不等同于支持项目，支

持项目可从测算项目中评审遴选产生。

五、《实施细则》支持项目申报要求和奖励方式？

（一）项目申报条件。主要从七个方面阐述了支持项目申报

门槛：

1.项目实施地在云浮市境内，并已取得投资主管部门核准、

备案等审批文件。

2.项目未获得过省重大制造业项目投资奖励的支持。

3.项目立项和“十四五”期间（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

12 月 31 日）完成总投资须 5亿元以上。项目建设地发生变更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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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项目最终实际建设地申报条件和标准执行。

4.项目行业类型属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（GB/T4754-2017）制

造业行业。

5.项目单位为诚信经营、依法纳税的制造业企业。作为测算

项目获得各地推荐上报。

6.项目单位近 3 年内在质量、安全、环保等方面未发生重大

及以上事故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；项目符合国家和省相关领域

政策规定，以及环保、节能、安全等有关政策法规要求，项目不

存在未按规定办理节能审查、节能审查未获通过或未落实节能审

查意见的情形。

7.申报通知或指南明确的其他条件。

（二）项目支持方式和标准。

1.对符合条件的支持项目，按其申报期内经核定的新增实际

固定资产投资额不超过 2%，且不超过该项目作为测算项目省核

定的奖励额度予以奖励。新增实际固定资产投资（以发票等合法

票据为准，票据不含税）包含设备、厂房、配套设施建设等固定

资产投资，须符合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。

2.省级财政资金支持过的固定资产不予支持。同个符合条件

项目未完工前，可按年度分批次申报。


